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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體罰學生之 

法律責任與對策

‖林松金　臺北市文山區實踐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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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體罰是我國的基本教育政

策，然而，面對學生的不當行為，甚

至學生不服管教之肢體衝突事件，在

媒體報導上也時有所聞。在法令規定

禁止體罰、不當管教和違法處罰下，

該如何妥善處理管教問題，成了教師

面臨的兩難。

依據教育部頒布「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1

第 24 點規定，學生有下列行為，非

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

止、排除或預防危害者，教師得採取

必要之強制措施：（一）攻擊教師或

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

擊、毀損行為之虞時。可見教師對於

1 教育部於 113 年 2 月 5 日修正發布「學
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作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訂定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行政指導。

學生發生緊急狀況，有正當防衛和緊

急避難之權利，並非無法因應緊急狀

況。

本文以體罰之定義為起點，探討

體罰行為之認定。其次，釐清教師在

體罰事件中可能涉及的法律責任。最

後參酌法律正當程序原則，對教師處

罰學生之作法提出具體建議，期待有

助於建立處罰之合法性制度，降低校

園師生衝突。

　一　體罰的定義

依據教師法施行細則第 8 條，體

罰是指教師基於處罰目的，對學生身

體施加強制力，或命令學生做指定動

作，使其身體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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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行為。體罰的構成要件為：

1 . 基於處罰目的

2 . 對身體強制力

3 . 對身心的侵害

換言之，教師的管教行為帶有懲

罰性質，並且直接作用於學生身體，

造成其身體或精神上的不適，則可能

構成體罰。容易產生爭議在於是否基

於處罰之目的，教育部於相關函釋

表示：「學校常以教師主觀動機為教

育目的而認其行為非屬體罰，混淆處

罰之定義，並逕以不當管教錯誤認定

之。爰本部主張體罰與違法處罰俱為

不當管教措施之一種，惟有情節輕重

之差異，與本注意事項精神、意旨並

無扞格，且不因教師主觀動機而認定

之。」 2 簡言之，教育部認為不能以

出於教育目的或是為了學生好等理

由，而將體罰簡化為不當管教，也

就是說，只要有造成學生傷害的行為

就是體罰，不以其動機或目的而有差

異。只要符合體罰之形式要件，就認

定為體罰。教師行為之目的動機，並

2 參照教育部 108 年臺教學（二）字第
1080044103 號函。

不影響體罰之事實認定。體罰不僅侵

害學生的身體自主權，更可能對其心

理健康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教師應

以積極正向的方式引導學生，創造友

善、尊重的校園文化。

　二　體罰的法律責任

（一）  體罰之行政責任，依體罰嚴

重程度分類處理如下

1.教師法對體罰行為之規範
（1）  終身解聘（造成學生身心嚴

重傷害）：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款，教師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

教師：  體罰或霸凌學生，

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2）  解 聘 1 至 4 年（ 學 生 身 心

傷害，有解聘必要）：依

《教師法》第 15 條第 1 項

第 3 款，教師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

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

教師：體罰或霸凌學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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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

要。

（3）  解聘（教師教學不力、不

能勝任工作，有解聘必要

時）：依《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   體罰未造

成學生身心侵害，但有體罰

具體事實，仍構成「教學不

力、不能勝任工作」，有予

以解聘、不續聘必要。

（4）  終局停聘（教師有體罰事

實，但未達解聘程度，得予

以停聘）：依《教師法》第

18 條第 1 項   教師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

度，而有停聘之必要者，得

審酌案件情節，由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決停聘六個月至三

年，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

予以終局停聘。

2.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對體罰行為之規範

（1）  記大過：依《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4 款

第 4 目，教師體罰、霸凌或

其他違法處罰學生，造成學

生身心傷害，情節重大，而

未達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

聘之程度者，得予記大過。

（2）  記過：依《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 》 第 6 條 第 2 項 第 5 款

第 3 目，教師體罰、霸凌、

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

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者，

得予記過。        

（3）  申誡：依《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 》 第 6 條 第 2 項 第 6 款

第 8 目，教師體罰、霸凌、

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學

生，情節輕微經令其改善仍

未改善者，得予申誡處分。

（二）  體罰的刑事責任

1 .  刑法傷害罪；體罰造成學生身

體受傷，或在上課口出惡言，

都有可能觸犯公然侮辱、誹

謗、恐嚇、傷害、過失傷害或

妨害自由等罪。

2 .  兒少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規

定，對兒少為犯罪行為，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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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刑至二分之一。

3 .  綜上國中小學生多為兒少保護

法保護之對象，教師對其體罰

造成之刑責，在判刑上應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三）  體罰之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1 .  依民法侵權行為的規定，教師

若因體罰學生造成其身體、健

康或其他利益受損，應負擔民

事賠償責任。

2 .  民事賠償的範圍，包括學生所

支出的醫療費、交通費、以及

因身心受創所應獲得的精神慰

撫金等。賠償金額的認定，須

視個案情形，由法院依具體損

害狀況進行判決。

（四）  體罰之公立學校國賠責任

公立學校教師屬於公務員的身

分，依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因執行職

務侵害學生權利時，由國家負最終賠

償責任。學生於公立學校受教師體罰

受有損害，得向學校提出國賠請求。

　三　合法管教處罰學生之具體建議

依教師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4 款

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

外，並負有下列義務：……四、輔導

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任發展，並培

養其健全人格。」另依學生輔導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學校校長、教師

及專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責

任。」可見，輔導管教學生是教師之

義務和責任。為避免教師輔導管教不

當的法律責任。建議參照歐美國家法

制，依循「法的正當程序原則」對學

生之嚴重違規行為，建立處罰之正當

程序，提升管教學生的合法性。具體

作法建議如下：

（一）  處罰之行為應明訂於校規中，

由學校對外公告，讓學生知

悉，有所依循。

（二）  由學校行政、教師代表和家

長代表組成學生獎懲委員會

來決定處罰方式，並給予學

生列席陳述意見之機會，法

定代理人得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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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處罰事項和處罰方式內容應

預先通知受罰之學生，學生

並得表示異議。

（四）  由第三人來執行處罰，禁止

由當事人教師進行處罰，避

免報復性處罰。

（五）  執行處罰後，要做成書面紀

錄，載明處罰事由及後續追

蹤和輔導措施。

依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4 點，有關

阻卻違法事由之訂定，主要目的是維

護教師的管教權。學生有以下行為，

教師可採取必要措施制止，但必須有

其合理性，標準比照正當自我防衛的

標準：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

自殺、自傷、攜帶違禁品，有侵害他

人生命身體的危險。只要教師的行為

是正當且必要的管教行為，出於防衛

自己或他人的權利，可不予處罰。

近年來，在校園事件中，不乏因

體罰引發的肢體、言語或霸凌行為，

不僅造成學生身心傷害，也嚴重影響

校園氛圍和學習環境。學校為遵守法

的正當程序原則，導正學生之特定

違法或不當行為，訂定對學生之處罰

規定，自有其必要性。建議學校於校

務會議中，明定對學生處罰事項之範

圍、內容、實施方式及救濟管道於校

規中。校務會議通過之校規，應進行

適當說明並公告於校網中，讓學生和

法定代理人及教師均能明確知悉並遵

守。在執行程序上，可運用學生獎懲

（管）委員會之機制 3，給予受罰學

生及法定代理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

由非當事人之教師來執行處罰，例如

學務人員。在執行過程可引入創傷知

情和修復式正義等方式。對學生進行

處罰後，要進行書面紀錄及後續輔導

追蹤，引導學生回歸學習正軌。讓學

生學會尊重他人的學習權和人格發展

權，營造友善包容的校園文化，才是

杜絕體罰根本之道。

3 對學生之獎懲組織，在國中、高中為學生
獎懲委員會，在國小為學生獎管委員會。


